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

计分选房办法

第一条  根据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为平稳、有序推进我校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凡符合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申请条件者适用本计分选房办法。

第三条  申请人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排队计分：

    1.基本公式

总积分=学历、学位分（28%）+职称、职务分（23%）+年龄分（20%）+校龄分（18%）+工龄分（11%）

2.计分标准

（1）学历、学位分：

	学历、学位分
	分值

	博士后
	28

	博士
	26.6

	硕士学位且研究生学历
	23.8 

	硕士
	21

	本科
	19.6

	本科以下
	16.8


（2）职称、职务分：

	职称、职务分
	分值

	正高级职称、正处级以上干部
	23

	副高级职称、副处级干部
	20.7

	中级、正科级干部
	18.4

	初级
	16.1

	其他职工
	13.8


（3）年龄分：以25周岁（12分）为基准年龄和基准分，不足25周岁的按25周岁计算，每年0.5分，最高分20分。 

（4）校龄分：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工作期间，每年计0.5分，以10分为基准份，最高分为18分。

（5）工龄分：每年0.25分，以6分为基准分，最高分为11分。

工龄包括：工龄、军龄和学龄（高中毕业后通过统一招生考试并进入全日制大、中专学校学习的大、中专学生及研究生，按规定学习期限计算学龄）。

3.总计分相同的情况下，按下列顺序依次优先

（1）双职工；

（2）职称、职务高者；

（3）学位学历高者；

（4）来校工作早者；

（5）参加工作早者；

（6）年龄大者

4.计分办法

（1）以上所有项目认定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30日，年龄、校龄、工龄计算时取整数，超过半年的按一年进行计算；所有项目计分基准分按60%计算。

（2）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与党政职务系列计分就高不就低，不相互串用；

（3）双职工可按总计分高的一方排队，但双方的计分不能分割串用；

（4）申请者的职务职称、学历学位、工龄、校龄等由人事处认定；

（5）年龄以申请者所提供的身份证原件核查为准；

（6）计分保留小数点后2位；

（7）申请人按照综合积分排序从高到低进行选房，综合计分相同的，按照优先条件依次选房。

第四条  本办法由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